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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办事指南
一、受理范围
申请内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

申请范围及申请条件：宜良县行政区域内除属于生态环境部、云南省生态环境厅、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审批权限以外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申请。

不予受理的法定情形：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

二、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九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二条；

3、《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九条。

这些法律、法规、具体内容可通过生态环境部网站（http: //www.zhb.gov.cn）下载。

三、实施机关

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宜良分局，是办理该行政许可事项的法定机关。负责该行政许可事项的审查并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四、许可条件
（一）予以批准的条件：

1、建设项目类型及其选址、布局、规模等符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相关法定规划；

2、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结论为项目建设在环境上可行，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预防和控制生态破坏措施能确保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并满足区域环境质量目标管理要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通过技术评估。

（二）不予批准的情形：

1、建设项目类型及其选址、布局、规模等不符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相关法定规划；

2、所在区域环境质量未达到国家或者地方环境质量标准，且建设项目拟采取的措施不能满足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管理要求；

3、建设项目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无法确保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或者未采取措施预防和控制生态破坏；

4、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未针对项目原有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提出有效防治措施；

5、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基础资料数据明显不实，内容存在重大缺陷、遗漏，或者环境影响评价结论不明确、不合理。

五、许可数量
无。
六、受理形式和地点

受理形式：窗口受理。网上提交申请的，须到窗口提交纸质材料。

受理地点：宜良县政务中心生态环境窗口。 
地址：宜良县匡远街道办事公园大道处1号；电话：0871—67599075。

办理网址：http://ynzwfw.yn.gov.cn/index.html?siteId=1115(云南省政务服务网上大厅)。

七、申请材料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份数
	其他要求

	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申请
	原件
	1份
	

	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通过技术评估）
	原件
	1份
	电子版1份


八、办结时限 
法定时限：环境影响报告书60日，环境影响报告表30日；
承诺时限：报告书14个工作日，报告表7个工作日。
特别说明：办理时限自项目环评文件公示期满开始，不包含环评文件编制时间、专家技术评审时间、修改完善时间及公示时间。

九、许可收费及依据

本许可事项不收费。

十、办理流程
（一）申请 
1.提交方式

（1）窗口提交

宜良县政务服务中心生态环境窗口。

（2）网络提交

网址：http://ynzwfw.yn.gov.cn/index.html?siteId=1115(云南省政务服务网上大厅)，同时需到窗口提交纸质材料。

2.提交时间

（1）窗口提交：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2:00，下午13:30-17:00。

（2）网络提交：时间不限。

获取凭证方式

宜良县政务服务中心生态环境窗口审查符合申请材料目录要求的，出具收件凭证，收件凭证的内容应包括接收到的申请材料名称、收件时间、申请编号、咨询/查询方式、办理期限等内容。

（二）受理

5个工作日内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申请材料若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时，综合窗口应发出《补正材料通知书》，一次性告知申请单位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要求申请人签字确认，并要求申请人在5个工作日内补正材料。申请人逾期不补正的，作退件处理。

申请材料齐全或符合法定形式时，综合窗口予以受理。窗口经办人在受理之日由出具《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各一式二份，一份给申请人，另一份留底存档。

（三）审核

审查方式为书面审查，自综合窗口出具《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之日起，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所规定的标准和要求，对申请材料的内容进行审查，并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14个工作日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7个工作日完成审查。

（四）许可决定及送达方式

许可结果将在宜良县人民政府网站上公开。

办理结果：对许可通过的单位，核发《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宜良分局关于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批复》。对不予许可的单位，下发《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送达方式：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日内，向建设单位发放加盖本行政机关印章的许可决定，建设单位到宜良县政务服务中心生态环境窗口直接领取。

十一、许可服务

（一）咨询

1.咨询方式 

（1）窗口咨询。地址：宜良县政务服务中心生态环境窗口。
（2）电话咨询。电话号码：0871——67599075。

（3）网络咨询。http://ynzwfw.yn.gov.cn/index.html?siteId=1115(云南省政务服务网上大厅)。

2.咨询回复

由生态环境分局窗口负责,通过电话回复方式、窗口当场回复或通过云南省政务服务网上大厅回复。

（二）办理进程查询

申请人可通过宜良县政务服务中心生态环境窗口或电话查询审批事项办理进程。
查询地址：宜良县政务服务中心生态环境窗口。
查询电话：0871-- 67599075。

（三）监督投诉

窗口投诉：宜良县政务服务中心四楼。

电话投诉：0871——67520951。

（四）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申请人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人直接项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当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

行政复议机关名称：

（1）宜良县人民政府

（2）昆明市环境保护局

行政诉讼机关名称：宜良县人民法院
地址：

联系电话：

附件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流程示意图
	



























附件2.审批申请书
关于上报审批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申请
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宜良分局：

由我单位委托 ××××（环评机构）编制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于××××年××月××日通过石林县环境保护局组织的技术评审，并已按照专家意见修改完毕。

我单位郑重承诺：

1、我单位提供的材料真实可靠；

2、我单位有关负责人已认真阅读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并同意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中所提出的环保对策措施及方案；

3、我单位将在建设及运行过程中严格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中的环保对策措施及方案。

现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上报贵局审批。

请批准，为盼！

(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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